海淀区进一步完善“五方六力”机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试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北京市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2025-2027年），加快推动“五方六力”协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落地见效，强化“五方”协同、激活“六力”共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制定本若干措施。
一、发展目标
到2028年，海淀区“五方六力”协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格局全面形成，“一校（所）一策”精准服务在区内高校院所实现全覆盖，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更加完善，成功转化一批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重大科技成果，持续培育一批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成长性企业，三年累计转化科技型企业1200家以上，区域自主创新策源地优势有效转化为新兴产业聚集地胜势。为海淀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提供有力支撑。
二、重点任务
（一）创新科技成果转出机制
1.建立“一校（所）一策”精准服务机制。围绕重点高校院所组建“五方六力”专业服务团队，落实“一高校院所一团队、一项目一专员”服务模式。制定“一高校院所一政策”精准服务方案，项目化、清单式推进科技成果转出，逐步实现创新源头全覆盖。
2.推动成果转化试点先行机制。充分利用新一轮中关村先行先试改革契机，鼓励驻区高校院所在职务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赋权改革、资产单列管理等方面试点先行，充分释放科研人员转化活力；建立健全服务国家实验室成果转化工作体系，提高新型研发机构评估考核中科技成果转化成效指标权重，加速各类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二）提升源头转化动能
3.打造高校院所标杆技术转移机构。支持高校院所建设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开展成果挖掘、技术评估、转化方案设计、专利布局、市场对接、商业谈判、资源链接、创业孵化等成果转化全流程、全链条服务。鼓励高校技术转移机构引进和培育专业化运营团队，提升成果评估、技术经纪等核心能力。推动技术转移机构与孵化器、大学科技园、特色产业园对接合作，共享项目和资源信息，形成接力孵化机制。
4.支持高校院所建设概念验证中心。鼓励高校科研院所设立概念验证中心，为科技成果提供技术可行性验证、商业化验证等专业服务。鼓励概念验证中心面向社会开放，集聚专业资源，降低成果转化早期风险，为提升科技成果成熟度提供支撑。
5.促进央国企、医疗机构成果转化。支持央国企、医疗机构围绕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开展技术攻关，推动一批重大科研成果在本地转化。鼓励央国企设立科技成果转化专项基金，以市场化方式参与早期硬科技项目孵化投资，发挥在资金、市场和产业链方面的综合优势，形成紧密的央地合作协同生态。鼓励医疗机构加强医研企协同，推动医疗健康领域科技成果加速转化落地。
（三）构建成果转化金融服务体系
6.打造创投集聚的早期投资高地。充分发挥中关村科学城科技成长基金牵引作用，遴选合作一批专注创新源头、深耕高校院所、专业投早投小的优秀投资机构，探索“一院系一基金”精准布局。做优做强区级科技成果转化基金，聚焦种子轮、天使轮等早期硬科技项目投早、投小、投长期，与市场化投资机构合投跟投，撬动社会资本更多投向高校院所前沿转化项目。用好国家创投基金、北京市级政府投资基金，吸引合作社保基金、银行AIC、央企基金等长期资本，加大对成果转化项目投资力度。
7.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能级。利用好“投贷联动”工作机制，协同北京金监局针对“五方六力”的重点人群开展人才贷相关工作，建立“人才白名单”，以信用贷款形式支持人才创业与成果转化。鼓励商业银行结合我区特色设立并推广“科技成果转化贷”,为具有科技成果的企业提供纯信用方式的贷款并给予优惠利率，解决科技成果转化企业“最初一公里”的融资难题。用足超长期特别国债、科创债券融资等政策，支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支持探索科技保险在成果转化领域的应用，降低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风险。
8.建立市区协同拨投联动机制。采取市区协同方式，对重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给予研发资金支持和股权投资，形成“财政拨款+股权投资”联动模式，助力企业早期成长和持续发展。
（四）提高成果孵育服务能力
9.培育高水平硬科技孵化平台。坚持“源头激活、垂直深耕、生态赋能”，支持硬科技孵化器建设，完善超前孵化能力，推动高校院所前沿、颠覆性技术转化为创业项目。鼓励引领型孵化器集聚各类资源要素，提升技术加速、资本赋能、商业带动等全周期、专业化孵化服务。支持街镇专属孵化器面向成果转化项目，构建“拎包入驻、加速成长”的友好型社区服务支撑体系。
10.支持高校周边创新空间建设。鼓励在驻区高校院所周边布局建设创新转化孵化空间，将成果对接、项目洽谈、早期孵化等服务延伸至创新源头，建设“一公里转化圈”，打造环高校创新带，以创新源头的“最近一公里”推动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11.支持成果转化重大平台建设。支持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建设，引导国际技术交易组织、技术交易服务机构和科技成果转化人才集聚；推动建立成果交易“安全港”机制，对平台完成交易的科技成果探索认定已履行国资定价等合规程序，降低高校院所成果转化制度性成本。支持全国高校人工智能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北京）建设，匹配算力支持，设立专项基金，服务国内外高校优秀人工智能成果转化落地。支持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开展颠覆性项目培育，设立颠覆性技术海淀专项；围绕“六链五群”产业布局，打造京津冀三地科技成果协同转化新生态。
12.深化国际技术转移开放合作。加大知名国际技术转移机构、外资研发中心、国际优秀科研机构引进力度，鼓励国际技术转移组织为跨国成果转化提供专业服务。鼓励技术转移机构、孵化器进行海外布局，完善国际技术转移渠道和网络。依托中关村论坛年会，加强技术交流，促进全球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五）深化科技园区转化赋能
13.加强共性平台服务能力建设。鼓励特色园区围绕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具身智能和量子信息等未来产业，牵头建设共性技术平台，面向行业提供开放共享服务，赋能科技成果加速实现产品化、商品化。
14.支持特色园区服务成果转化。鼓励发展成熟的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向特色产业园区集聚，健全成果转化企业从孵化空间到产业园区的接续机制。支持特色产业园围绕产业定位建立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供给和园区企业需求对接服务台账，优质高效推动成果转化。鼓励园区建设运营单位强化产业服务能力，加快传统空间改造，增加高品质创新空间供给，提升对科技成果转化承载力。
（六）打造企业融通创新生态
[bookmark: OLE_LINK1]15.强化企业需求为导向的联合创新。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围绕高精尖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需要，深化“揭榜挂帅”机制，扩围升级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海淀联合基金，建立“企业出题、高校院所答题、联合攻关”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促进科技成果供需有效对接。支持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共建产业创新合作平台，鼓励校企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通发展。
16.推动场景创新引领成果转化。鼓励领军企业开放产业应用场景，通过开放真实业务需求、发布场景清单、搭建验证平台，构建以场景为纽带的协同创新体系，以开放场景加速技术熟化、促进成果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面向城市治理、民生服务等重点领域，系统布局重大创新场景，开放公共资源、释放市场需求，为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提供全周期验证环境，培育新质生产力。
17.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人才队伍建设。鼓励驻区高校院所选派优秀科研人员赴企业挂职兼职担任“科技副总”，支持企业人员担任高校院所”产业导师”，强化校企人才双向流通。鼓励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行业协会等平台机构开展技术经理人培养培训，推动技术经理人深入高校院所挖掘优质科研成果，围绕产业需求开展专业技术转移服务，营造开放共享的技术经理人培育生态。
18.建立产学研创新交流平台。依托“薪火共燃”计划，突出“五方六力”主体，搭建企业家、投资人、技术经理人等科技成果转化各类人才交流合作平台。设立“投海DemoDay”高校院所专场，鼓励投资人、企业家走进高校和科研机构，挖掘科技成果，促进创新成果高效转化。
三、保障措施
（一）健全工作机制
完善“五方六力”协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机制，建立健全高校院所工作组，选优配强“五方六力”人员队伍，加强统筹组织协调，为成果转化提供“硬核”支撑。
（二）加大资源投入
坚持目标导向、政策牵引，加快推动各项措施落地实施，定期评估措施对“五方六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撑效果，动态优化全链条成果转化政策体系；建立促进成果转化资源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为源头创新提供强力保障。
（三）形成示范引导
及时总结推广“五方六力”协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经验和创新模式，加强优秀人才、创新举措、典型案例宣传推介，充分发挥典型引领带动作用，让更多创新竞相迸发、充分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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